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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與附件 Content & Appendix 

以證券市場重要案例增進學習成效之教學研究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Important Cases of the Securities Market to 

Enhanc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一、本文 (Content)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學生透過傳統的法條教學方式，雖能大量吸收相關法條與理論內容，但卻只

能抽象的學習上位概念，大多不懂實務上如何操作、為何操作、在何時需要操作。

且因學生大多與金融相關產業接觸不足，不了解現今商業運作慣例，且商業知識

不足夠，而無法深刻理解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背後規範之目的與意義為何，以至

於學生雖懂理論卻無法學以致用。教學現場常遇到主要問題有三，學生的專業法

律與商業知識奠基不易、財經法律領域實用性高殊難憑空想像、須提供未來升

學及就業之可能性。因此，本研究藉案例教學法改善現有問題，利用真實案例及

配合討論模擬爭議問題，分析真實發生過的證券交易法的重要案件，讓學生閱讀

案例時可有具體參考案件資料，透過教師與學生探討問題，進而建立法學知識，

並使其具備能力解決問題，幫助學生學習如何靈活運用法條與理論於實際案例

中，希能能藉此引導學生深度思考，系統性的處理廣泛的知識，提升教學品質與

學習吸收。此一案例教學法源自於 1870 年由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的 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教授所提倡的教學法，Langdell教授認為法律是一種科學，透
過原始與法律相關的資料可歸納出法規範的原理原則，案例教學法主要是配合研

討案例，運用案例的材料結合教學主題、強調師生互動及學習者的主動學習，並

培養高層次理解、解決問題能力的一種教學法1。希望能解決傳統法條式教學的

不足，增加學生思考的深度與廣度。 

學習財經法律領域課程無法僅依賴法規背誦或法條解釋可完善解決實務問

題，透過案例式教學法，增加學生課外閱讀能力，補充商業知識，與時俱進。21
世紀人才需要必備 8大素養與 3種關鍵能力，德瑞克‧伯克（Derek Bok）在其著
作《大學教了沒？哈佛校長提出的 8門課》（天下文化出版）中，提出了 8大素
養能力分別為：「1.良好的溝通表達能力、2.清晰的思辨能力、3.獨立的道德推理
能力、4.積極參與及履行公民責任的能力、5.迎接多元化生活的能力、6.迎接全球
化社會的能力、7.拓展廣泛的興趣、8.就業能力」。柏尼‧崔林（Bernie Trilling）和
查爾斯‧費德（Charles Fadel）合著的《教育大未來—我們需要的關鍵能力》（如果

 
1 陳惠馨，談「案例教學法」－以玻璃娃娃為例，月旦法學雜誌，149期，頁 108，2007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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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一書中整理 3 大面向關鍵能力則為：「第一、學習與創新的能力，包含嚴
謹思考和問題解決、溝通與合作、創造力及創新力；第二，數位素養，泛指資訊

素養、媒體素養、資訊和通訊科技（ICT）素養；第三，生活與工作的能力，範
圍更廣，有彈性與適應力、進取心與自我導向、社交和跨文化合作的能力、生產

力與當責、領導力與責任心」2。此 8 大素養與 3 種關鍵能力或有重疊之處，乃
是學者專家們對於現代人才所見略同的結果。因此，透過執行本研究，利用案例

式教學法的過程，培養學生成為現代所需之人才，而不是僅會解釋法條的法匠人

士，產生學用差距。 

利用真實案例將傳統的法學教育與教室所設計之問題型案例作結合，將正確

的法治觀念藉著創新教學方式，讓學生於現實生活的案例中更容易理解法條的應

用。本研究一直秉持學習應該是一種樂趣(Fun)的實踐，若學習成為一種沉重負擔
(Burdensome)，勢必難以引起學生積極求知的動力(Motivation)，更無法持之以恆。
傳統法律條文艱澀難懂，但若無投入一定心力閱讀法條奠定基礎法學知識，亦無

法正確的建立法律概念的適用，因此本研究希望學生具有基礎法學知識後，透過

案例教學使學生容易理解證券市場的爭議，再以課堂問答式進行對話與思考激盪，

以及在課堂中使用線上 APP教學(即 Zuivo教學即時反饋系統)作教學融合，刺激
學生培養自我學習的研究動機。以創新教學方式結合多元有效的互動教學模式，

培育商事財經法與商業管理知識跨領域之專業人才，進而達到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的目的。 

2.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鑒於財經法領域之法規眾多，且實務性質高，學生大多未具有社會經驗，甚

難想像抽象之法律概念與實務爭議結合，因此若是能運用案例教學法引導學習，

學生能持續學習的興趣，不至於因法條眾多或艱澀而失去信心。且利用 APP 線
上測驗，教師於課前將題目或問卷設計好，學生可以在課堂上立即做互動答題或

是現場問題反映，該套即時反饋系統之應用，一方面可增加學生學習興趣；另一

方面，可作為教學實踐研究資料的蒐集，做進一步學習成效研究。 

3.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本研究以二種類型文獻做為主要參考素材。第一種是關於證券法規知識建立

的部分，以賴英照老師所著「股市遊戲規則—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3做為學生證

券基礎法學知識建立，該書將繁複多元的法令規章及司法裁判加以整理，同時參

閱美國豐富的先例判決，對證券法學做有系統的介紹，實為一本兼顧學術與實務

 
2 林珮萱，21世紀人才必備的 8大素養 3大關鍵能力 學習建議 〉進了大學，究竟該學什麼？
2013大學特刊，2013年 1月 30日，https://www.gvm.com.tw/article/17667 (最後瀏覽日：2024年
9月 4日)。 
3 賴英照，股市遊戲規則—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自版，3版，2017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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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的教科書，深入淺出的論述，可領導學生做正確的知識奠基。再者，教師將

在隨堂中運用 APP 線上測驗以及針對實際案例設計問題，主要參閱劉連煜老師
所著「現代證券交易法實例研習」4，該書以實例方式撰寫，善用問題意識引導學

習，準確掌握法律規範意旨，增加學習與法律的適用精確度，每一章節之始皆列

舉出與該章節主題相關的證券案例事實，為結合理論、立法政策與司法實務之研

究，再將證券交易法的理論與架構依序說明，章節內亦會總結對於個案的處理重

點，以及在結論處給予合適的用法建議，適合做為引導學生建立自我思考與批判

能力的指標教材。 

第二種文獻素材參閱，乃是關於教師建構自身教學實踐研究知識的參考文獻

有，王文科老師與王智弘老師所著「教育研究法」5，第 1章教育研究概述(性質、
特徵與相關概念)與第 21章為研究報告的撰寫與評鑑之外，其餘十九章細分成研
究計畫的準備及撰擬、主要的研究方法、資料分析與解釋等三篇，體系清晰、完

備，內容相當充實，作者無論在理論或概念的解析，或在實際的應用，都慧眼獨

到而有明確的闡釋，教師將以此書為主要文獻參考，作為本研究執行教育研究方

法之分析之基底。另，蔡清田教授於 2020 年出版教育行動研究新論6，「行動研

究是一種研究的方法，強調研究的實務層面，較少涉及理論依據。自從 1996 年
Ortrun Zuber-Skerritt主編《行動研究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action research）
出版之後，行動研究的理論探討，普受關注。期望行動研究，經由理論與實踐的

辯證，而更趨理想」。蔡教授將這本書的教育行動區分成六個重要歷程，作為教

育行動者研究參考：第一個主要歷程是陳述所關注的問題，第二個主要歷程是針

對上述問題，研擬可能解決問題的行動方案；第三個主要歷程是尋求可能的合作

夥伴；第四個主要歷程是採取行動，實施監控行動方案；第五個主要歷程是評鑑

與回饋；第六個主要歷程是呈現教育行動研究報告，可提供政府與民間鼓勵教育

實務工作者進行教育行動研究之參考依據，目的是要將「行動」與「研究」兩者

合而為一。 

依據蔡教授提出的研究方法，很適合應用於本研究執行的過程，將法學教育

中傳統教學方式轉變到創新教學法，教育行動需要透過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連結，

而利用案例式教學，師生可透過對於案件的討論，激發學習的意願，學生與老師

間的對話，可養成學生思辨能力與溝通能力，再從不同視野論述自身觀點，提出

合乎法律邏輯的建議。 

再者，劉孟奇教授提出「如何讓學生想學？」這一直是法學教育者遇到最大

的問題，學生以為念完法律系就可以通過國家考試取得一份不錯的工作，殊不知

法律文字艱深，法條規範多如牛毛，當學生真正進入法律系就讀後，常常因不堪

 
4 劉連煜，現代證券交易法實例研習，新學林，18版，2021年 9月。 
5 王文科、王智弘，教育研究法，五南，19版，2024年 2月。 
6 蔡清田，教育行動研究新論，五南，19版，2020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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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荷課業壓力而喪失學習動力。教育學者 Jere Brophy 針對學習動機曾提出「期
望－價值理論」(Expectancy-Value Theory)7，根據這個理論，學生的學習動機高

低，取決於兩個問題的答案，第一是：「我為什麼要學這個？」第二則是：「我能

夠成功地學好這個嗎？」，劉孟奇教授曾說若要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首先是必

須設法滿足學生對於『我為什麼要學這個』的疑問與好奇，必須如導遊般引導學

生『遊覽』跟目前學習相關之學習或知識地圖，讓學生知道學習這個，可以進一

步通往哪些學習，而且還要讓這樣的『學習或知識地圖導覽』與他們發生意義與

關聯。尤其著重於：這跟學生們未來可能的生涯發展途徑之關聯性?如何讓學生
更有能力理解與處理所處的世界？而學生們透過學習可以通往怎樣的更廣闊天

地？其次，必須讓學生建立信心，設立一種『按部就班，努力付出，就能得到一

定成功』的評量標準。若能夠透過互動式的學習，在資源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讓

學生能夠在一門課中分好幾個階段，一階段一階段地獲得成就感的正面回饋，再

累積成整門課程上的成功，那就是更理想的情形了」8。綜上，本研究試著將學者

Jere Brophy的教育理念核心略整理成以下重點： 

(1) 首先了解學生對於學習之態度決於：對於自己是否能於所學習之活動上
獲得成功的期望；及學生賦予這項學習活動的價值。 

(2) 引領學生在學習中尋找意義，並發掘所學對己身之關聯，進一步摸索、
串聯至其他不同領域的學習。 

(3) 透過互動式學習的方式，讓學生得以自學習中的每個階段獲得成就感，
積累成整體課程學習、態度上的正面回饋，建立學生信心。 

(4) 以「共時授課」方式，跨領域結合不同老師的專業，讓學生除了學習課
本知識，更可於實際操作中發現與解決問題。 

(5) 不僅限於以往乏味單調的上課方式，在學生面對問題時的嘗試與摸索中，
挖掘學生實際需求，再結合跨領域的課程設計，讓學生從中培養綜整、

反思的能力。 
(6) 教育行政主管更應親臨教育現場，了解現場的需求與困難，進而以體制
支援教育所需，讓授課教師得以更專注投入課程中。 

本研究為了解如何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參閱「學習動機定義與相關理論之

研究」相關論文後9，列出四種學習動機相關理論，摘要如下： 

(1) 成就動機理論：Atkinson(1964)提出成就動機理論，主張個體在從事某項
工作時，會同時產生「追求成功」與「避免失敗」兩種方向彼此相對的

心理作用。 

 
7 JERE BROPHY, MOTIVATING STUDENTS TO LEARN, ROUTLEDGE (3rd ed. 2010). 
8 劉孟奇，如何讓學生想學? （原載於 2011/04全球中央雜誌）
https://homepage.ntu.edu.tw/~luohm/lakatos/blog.roodo.com/lakatos/archives/15724925.html (最後瀏
覽日：2024年 9月 12日)。 
9 葉炳煙，學習動機定義與相關理論之研究，屏東教大體育，16卷，頁 285-293，2013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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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敗歸因理論：Weiner (1985)的成敗歸因理論強調個體的成就行為受到
歸因歷程的影響，個人過去的成敗經驗及個人成就需求等，會影響個人

對成敗的歸因本質，且因歸因向度的不同，進而影響到未來個人對成敗

的期望、對工作的努力程度及情緒反應外，個人對成敗的期望也會影響

個人行為的表現及選擇。 
(3) 自我效能理論：Bandura(1977)認為自我效能是指個人在某一領域中對於
自己完成工作能力的信念，這種信念會影響個人對活動的選擇、繼續努

力與動機的堅持度，以及精熟的表現水準。 
(4) Pintrich 的動機理論：Pintrich 等人(1989)的動機理論模式，其基本假設
是：對於明確工作持有高度的成功期望者，比較會投入工作中，即使在

遭遇困難時，也比較會堅持下去，不會輕言放棄。 
藉著閱讀此些文獻，可深入了解學生的學習動機強弱其實建構在不同的原因

之上，如何去引發每種類型的學生學習動機，則需要在教學場域中應用不同的引

導方式，先了解學生的學習困難在哪裡，再提供學生積極解決困難的方法，強調

該課程學習會帶給學生自身與家人朋友哪些實用的優點，並適時的給予讚美與鼓

勵，持續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4. 教學設計與規劃 (Teaching Planning) 

(1) 教學目標 

本課程開設在中央大學管理學院產業經濟研究所，修課學生通常為碩博士生，

學生背景來自兩個領域，一個是經濟組同學(通常學士畢業於管理學院領域)，一
個是法律組(通常為法律領域學士)。本課程教學目標希望透過案例教學法改變傳
統單向式教學的法學教育，從實際企業運作案例中理解證券法規的應用，讓不熟

悉法律的經濟組同學可以增進法律思維角度，讓不熟悉商業運作的同學可以增加

實際商業情境感受，從各個層面對真實個案進行深度問題討論，擴展學生對於問

題意識的辨識度、問題探索、調查與解決方向，以增進學生的學用合一能力。並

期許經過本課程的知識奠基與能力建構，培養學生具備現代人才的 8大素養與 3
大關鍵能力，能讓學生對於證券交易法及相關財經法律領域保持學習興趣與積極

態度，更有能力單獨思考解決企業法律問題以增進職能，或是有機會成為升學或

國家考試之工具。 

(2) 教學方法 

本課程教學方法主要採用案例教學法。執行方式包括，第一、教師將製作投

影片教學，由於課程中有不同學習背景的經濟組與法律組同學進行選修，建立基

礎證券法規知識，幫助學生了解何為證券交易市場、有價證券種類、有價證券之

募集與私募、發行與管理及發行人之責任、公司治理與證券規範關聯性、各種功

能性委員、股東會召集與委託書管理、證券集保、證券商與證券交易所等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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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藉用 A PP線上測驗，在課堂中引導對案例的問題思考，如邰港財報
及公開說明書不實案10、勤美公司財報不實案11、華映公司內線交易案12等，還有

指標性案例深度研讀，如樂陞公開收購案探討違約交割與資訊不實之民刑事責任
13、日月光敵意併購矽品案、大聯大敵意併購文曄案探討敵意公開收購與反制收

購策略、日勝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高等法院 98年度金上字第 1號民事判
決探討內部人短線交易構成要件及歸入權行使之計算方式、投保中心團體訴訟與

唐鋒案探討縱市場行為之責任與認定因果關係、台開案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
第 1342號刑事判決（更五審）探討內線交易之行為人責任認定。 

教師將模擬問題事先出好在 APP 線上測驗中，課堂中學生可以利用行動裝
置或科技設備進入答題或做簡單論述，教師可於系統的即時反饋隨時觀測學生的

學習反應，課後也可從該系統中下載資料，作為教師改進問題設計的方向，或是

做為學生課堂參與評分的標準，該系統可以兼具質與量的觀測，有助於教師更方

便達到教學實踐研究之目的。且教師於 107 學年所應用的 APP 線上實測教學，
已實際操作於課堂上，事先預備的題目可與課程中的教學教材相結合，學生也可

以立即做隨堂自我測驗，且學生普遍回應予回饋非常良好，具有一舉數得的優點。 

第三、運用小組式學習，訓練學生蒐集資料的能力，讓學生身歷其境，如同

自己在負責此案件一樣，建構課堂中所提出的案件事實、爭點、法律分析，讓學

生主動去操作練習案件的整理與找出法律爭議，可以藉由實際案例操作的方式，

加深學生對於法律適用的記憶點。並且經濟組與法律組同學可以藉由各自專業的

觀點互相交流，以達成互相學習、刺激思考的目的，加深學習學習上的深度與廣

度。教師在旁引導輔助學生進行發想，讓學生從坐在台下被動聽講的角色，轉變

成主動思考的主體，訓練團隊合作精神、具備溝通技巧、練習解決問題、加強自

我學習、建立蒐集資料與資料分析的能力。 

再者，邀請證券法專業講師與法律實務人士進行六場專題講座，以製作回饋問

卷、Zuvio等方式了解學生學習吸收狀況。邀請專業講師進行專題演講，教師
會事先與講者溝通，演講方式與傳統單向演講方式有別，採取與聽者互動式問

答，並且於講座結束後做問卷調查，該問卷調查將作不具名的質與量分析，隨

時觀測學生對於學習進度的反應，進一步分析學習回饋資料的質與量。此部分

將事先請同學簽署資料蒐集同意書，以符合學術倫理。同時請學生提出講座心

得，讓學生得以主動思考與反饋，並且做為未來評量分數標準之一。教師會隨

時利用 APP線上測驗對學生的法學知識作評量，確認學生已經了解證券法規的
應用。然而，創新的教學方式非常需要投入大量時間與人力，極為需要具有經

驗的碩士生擔任教學助理，一方面可以協助學生進行報告題目制定與資料蒐

 
10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322號民事判決。 
11 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 846號民事判決。 
12 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 6492號刑事判決。 
13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6年度金字第 76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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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與課堂中的問題協助引導；另一方面，APP線上測驗進行線上問答的每個
步驟時，學生有可能遇到技術上的問題，如網路訊號不良，或答題時不知如何

作答等，皆須要教學助理從旁協助，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一個班級約莫 15
人修課，如有教師與教學助理一名，二人一同執行，將可更有效率執行。最

後，當學生具備相當的知識及蒐集資料之能力，將安排分組小組口頭報告，由

學生自己主動選擇有研究興趣之主題，並對內容進行發想研究，讓學生不再是

被動的接收資訊，而是主動的進行知識的統整與輸出。由同學間互評分數(僅區
分優良、中等、普通，並鼓勵做正向建議)，各組甚至可以互相設計題目詢問，
使台下聆聽的同學也能積極主動的參與，教師皆會全程協助並維持問題的完整

性，最後期末學生以小組為單位繳交團體書面報告，始由教師做一公正的成績

考核。上述教學方法已取得修課同學同意始作研究分析（附件ㄧ：告知學生研

究參加聲明同意書）。 

(3) 學生成績考核與學習成效評量工具 

利用 APP 線上實測的問答紀錄作為課堂參與分數、課堂小組口頭報告及期
末書面報告等作為學生成績考核工具。而課程學習回饋調查與專題講座回饋問卷

設計採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加上 APP線上實測問答質與量的紀錄，作為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工具。具體考核方式如下，總分 100分：(1) 課堂出席與參與
度：依學生實際出缺席率、課堂中師生互動問答(占 30%)；(2) 教學即時反饋練
習：教師於課前利用 APP 線上測驗設計題目，學生可於課堂中即時回答或回家
作答(占 20%)；課堂小組口頭報告：教師依學生團隊報告整體表現評分、同學間
進行同儕互評(占 20%)；(4) 期末書面報告：就學生個別學習成效與學用合一能
力之檢視(占 30%)。 

5. 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首先，教師與教學助理將收集整理相關文獻以及綜整相關問題；第二、選定

授課對象為本計畫研究對象；第三、了解研究對象個人學習動機的需求以及常遇

到的困難；第四、選定真實案例教材並彙整重要爭點；第五、為研究對象建立證

券交易法基礎法學知識；第六、藉由 APP 線上測驗隨時觀測並記錄研究對象的
學習成效；第七、執行案例教學法；第八、利用 APP 線上測驗收集執行案例教
學法前後的學習成效數據；第九、期末彙整資料並對研究對象的學習成效加以研

究分析，並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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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學暨研究成果 (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研究課程教學過程程序可進一步細分為四大階段，說明如下： 

第一階段，教師於課程教授過程中將隨時利用 APP 線上測驗，於課前
設計題目，課堂中與學生進行互動教學，一方面可以建立學生證券法規知識，

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學生個別學習進度。藉此了解學生課堂參與程度，作為成

績考核外，亦可藉由學生所回答的內容詳細程度，作為評量學生學習吸收度

與成效的判準。 

第二階段，每場次證券交易法專題講座結束後，學生做人工問卷填寫講

座後心得，彙整學生的學習反饋情形，就教師過往經驗，問卷必須以人工填

寫方式，且演講一結束立即填寫，始能得到學生最真實的回應，作為學生學

習評量與學習回饋，此亦為教師的自我檢測與教學反思之重要資料，可以藉

由學生的心得回饋，觀察學生是否能充足的吸收每次講座的內容，是否可以

清晰的統整講座內容進行反思與回饋。本次專題講座問卷設計上，主要有兩

部分：第一部分是設計固定的問題，從 6個具體問題，了解學生對於本次的
講座是否有相關的收穫以及安排上是否妥適，請學生針對每個問題勾選滿意

度（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第二部分是開放式的

問題，讓學生可以自由發揮，表達對於課程相關的個人想法，了解學生在講

座中的吸收狀況。(附件二：製作證交法專題研習講座講義) 

第三階段的評比方式，課堂小組口頭報告後，先進行學生組內互評，讓

最知悉彼此合作狀況的學生之間對於分工合作的程度互相評分；再者，教師

藉由針對學生進行小組口頭報告的整體流暢度、學生的溝通協調能力、思辨

教師與教學助理將收集整

理相關文獻以及綜整相關

問題

選定授課對象為本計畫研

究對象

了解研究對象個人學習動

機的需求以及常遇到的困

難

選定真實案例教材並彙整

重要爭點

為研究對象建立證券交易

法基礎法學知識

藉由APP線上測驗隨時觀

測並記錄研究對象的學習

成效

執行案例教學法

利用APP線上測驗收集執

行案例教學法前後的學習

成效與數據

期末彙整資料並對研究對

象的學習成效加以研究分

析，並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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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與創新能力做個人與團體的整合性成績考核評估，及檢視學習成果。 

第四階段的評比方式，請學生針對口頭報告的主題內容進行優化，提交

一份詳細的書面研究報告，教師依此觀察學生的文獻分析能力、獨立思考能

力與統整歸納能力，對學生整學期課程學習吸收整體性的評估，進行成績考

核。最後一週，也會發給同學「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證券交易法課

程學習回饋調查」，同時檢視學習成效的結果（附件三：證券交易法課程專

題講座問卷及學習回饋調查）。 

(2) 教師教學反思 

傳統教學方法，教學方法為講授法、傳授知識為主要教學目的、教學特

色以理論教授為主，以記憶理解為教學方式，答案通常為一元化、教學重點

僅是告知學生「是什麼」、教學主體只有老師；然而，本計畫將採用案例式

教學，教學方法提供真實案例、教學目的在於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教學特

色以真實案件開始、養成批判反省的思考和習慣，探討答案可多元化、教學

重點為「為什麼」、教學主體倒置為學生，因此，學生可以透過對真實案例

的深入探討，學習深層且複雜的問題，並且可以獲得解決各種問題的能力14。

讓學生理解「我為什麼要學習證券交易法」；並且透過案例式教學，提供真

實案例讓學生得以實際運用法條，讓學生可以知道法條並非艱澀難懂的文字

與概念，而是可以靈活運用的工具，使學生能認為「我能夠成功地學好這門

科目」。以此促進學生的學習動機，提高學習的效率。 

(3) 學生學習回饋 

將案例教學法應用於課堂中，改進傳統片面法條教學方式，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第一階段的評比指標，就學生學習之成效、學習的快樂程度、及自我學

習獲得的成就感多寡做統計；另外，第二階段的評比，則針對學生小組口頭

報告與期末書面報告來做為學習能力分層評分。從學生的口頭及 zuvio文字
反饋，可看出學生對於自己的進步感到快樂。再者，舉行六場研習講座，每

一次從學生的回饋內容也可以看出學生學習習慣逐漸從被動吸收轉成主動

思考，對於學習動機也提升許多。六次證交法專題研習講座的回饋表單統計

量表均在 95分左右，甚至還有 100分的滿意度，學生對於研習講座的回饋
正向且表示獲益許多。（附件三：證券交易法課程專題講座問卷及學習回饋

調查） 

7. 建議與省思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一開始可能某部分教師支持並使用新的教學成果，另一部分可能堅守

 
14 普欽德，案例教學法於健康與體育領域之應用，國教之友，58卷 4期，頁 60，2007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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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方法，但若經過循序漸進的磨合，相信過一段時間之後，等到新的教

學成果實踐於學生，獲得正面效果後，當初質疑的聲浪，可能也會轉為較

能接受的態度，本研究並非要求教師們要全盤推翻自己原本的方法，只是

希望能在自己原有的教學基礎之上，加入新的嘗試，在潛移默化之中，教

師們互相影響、調整教學方法並相互學習，只要是朝向對於學生有助益的

方向，由既有的方法做補充，新舊之間相互補充磨合，而演變出對學生更

具有幫助且不一樣的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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